
 
 

推動誠信經營 

本公司本著廉潔、透明及負責之經營理念，制定以誠信為基礎之政策，從事商

業活動，為落實誠信經營政策，並積極防範不誠信行為，依據董事會通過之

「誠信經營守則」、「誠信經營守則及行為指南」，具體規範本公司人員執行業務

時應注意之事項。 

本公司由總經理為最高指導單位，偕同人資，法務及財務部，推動本公司誠信

經營相關教育宣導及執行，每年向董事會報告年度執行情形。 

113年 12月 13日董事會報告執行情形:  

1.本公司 113年度未收到任何有關本公司違反誠信經營相關之內外部檢

舉事件或法律案件。 

2.董事與高階管理階層簽屬遵循誠信經營守則聲明，完成率 100%。 

3.董事與高階管理階層透過公司宣導與外部進修防範內線交易法律遵循

課程共計 42人次，上課時數 56小時。 

4.公司內部關於「誠信經營守則」、「誠信經營守則及行為指南」及「防

範內線交易」對於員工(含新到職)的相關宣導教育訓練，每年於系統

內進行書面教材閱讀並完成相關紀錄，利於追蹤，以落實全體員工誠

信經營、防範內線交易的觀念，113年度執行情況如下： 

教育訓練 完成訓練人數 上課總時數 (hr) 

『誠信經營守則』、『誠信經營作
業程序及行為指南』 

143 71.5 

防範內線交易 144 53.5 

5.年度/季財務報告公告之 30日/15日前 e-mail通知董事、內部人及相

關作業人員於股票封閉期間不得交易本公司股票。 

6.公司網站於「利害關係人專區」設置通報信箱：

whistle@globeunion.com。 

7.對於法令規章之遵循情形，均透過健全之內稽、會計與內控制度定期

查核，113年完成母公司及子公司(GERBER，PJH等)內部作業辦法盤點

及修訂，並建立管理機制，降低營運風險。 

mailto:whistle@globeun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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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誠信經營情形 (112年度股東會年報) 

評  估  項  目 

運作情形 與上市上櫃公司誠信

經營守則差異情形及

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一、訂定誠信經營政策及方案 

（一）公司是否制定經董事會通過之誠信經營政

策，並於規章及對外文件中明示誠信經營

之政策、作法，以及董事會與高階管理階

層積極落實經營政策之承諾？ 

 

 

  

本公司訂定之「誠信經營守則」及「誠信經營

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皆經董事會通過，訂定

之工作規則、行為守則，規範所有員工、董事

會與高階管理階層落實誠信、廉能公正做事原

則及遵守政府法令及規定，於內部管理及外部

商業活動中確實執行。 

 

無重大差異。 

 

（二）公司是否建立不誠信行為風險之評估機

制，定期分析及評估營業範圍內具較高不

誠信行為風險之營業活動，並據以訂定防

範不誠信行為方案，且至少涵蓋「上市上

櫃公司誠信經營守則」第七條第二項各款

行為之防範措施？ 

 

 

 本公司訂定之誠信經營守則中，關於營業範圍

內具較高不誠信行為風險之營業活動，加強防

範行賄及收賄、提供非法政治獻金、提供或接

受不正當利益、侵害營業秘密….等措施。 

無重大差異。 

（三）公司是否於防範不誠信行為方案內明定作

業程序、行為指南、違規之懲戒及申訴制

度，且落實執行，並定期檢討修正前揭方

案？ 

 

  本公司依據相關法令訂定誠信經營守則，建立

公司誠信經營之企業文化及健全發展。最近一

次修訂誠信經營守則為 108年 11月 8日。 

無重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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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作情形 與上市上櫃公司誠信

經營守則差異情形及

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二、落實誠信經營 

（一）公司是否評估往來對象之誠信紀錄，並於

其與往來交易對象簽訂之契約中明定誠信

行為條款？ 

 

 

 

 

 

  

依據守則中第 9條之規定，公司商業往來之

前，應考量其代理商、供應商、客戶或其他商

業往來交易對象之合法性及是否涉有不誠信行

為，避免與涉有不誠信行為者進行交易。與其

簽訂契約，其內容應包含遵守誠信經營政策及

交易相對人如涉有不誠信行為時，得隨時終止

或解除契約之條款。 

 

無重大差異。 

 

 

 

 

 

（二）公司是否設置隸屬董事會之推動企業誠信

經營專責單位，並定期(至少一年一次)向

董事會報告其誠信經營政策與防範不誠信

行為方案及監督執行情形？ 

  本公司由財務總處執行推動企業誠信經營，每

年至少一次於董事會中進行相關公司『誠信經

營』執行情形進行報告。訂有『誠信經營守

則』、『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相關規

範，並公布在公司內部網路供同仁隨時查閱與

了解，要求同仁(在職/新到職)每年閱讀相關

規範，並於系統內進行閱讀並完成相關紀錄利

於追蹤尚未完成相關訓練之人員確實進行。對

公司供應商進行宣導，供應商合約明定誠信經

營相關條款 (競業禁止，禁止勸誘離職及嚴禁

賄賂)等，並要求簽訂公司制式合約及遵守相

關規範，112年度簽訂比例 100%。 

無重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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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作情形 與上市上櫃公司誠信

經營守則差異情形及

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112年 12月 15日為最近一次報告，主要提報

本公司 112年度推動誠信經營之政策、內外部

執行情形及成果。 

（三）公司是否制定防止利益衝突政策、提供適

當陳述管道，並落實執行？ 

  如職務上行為與自身利益產生衝突或有產生衝

突之可能者，應向直屬主管報告並敘明原由

後，依直屬主管之指示迴避之；若直屬主管指

示繼續承辦者，得要求直屬主管以書面下達該

指示。 

無重大差異。 

 

（四）公司是否為落實誠信經營已建立有效的會

計制度、內部控制制度，並由內部稽核單

位依不誠信行為風險之評估結果，擬訂相

關稽核計劃，並據以查核防範不誠信行為

方案之遵循情形，或委託會計師執行查

核？ 

  本公司已建立有效之會計制度及內部控制制

度，內部稽核單位人員，定期查核前項制度遵

循情形，並向董事會報告。 

重大差異。 

 

（五）公司是否定期舉辦誠信經營之內、外部之

教育訓練？ 

  公司制定之「行為準則」中規範禁止提供或收

受不正當利益、利益迴避、保密機制之組織與

責任、內線交易與保密、公司人員涉不誠信行

為之處理、通報之保護與處理...等相關規

範，除體現誠信正直的價值觀，亦具體規範人

員於執行業務時應注意之事項。「行為準則」

無重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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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作情形 與上市上櫃公司誠信

經營守則差異情形及

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公告於本公司內部員工系統，便於公司所有員

工能隨時閱覽行為準則規範，並不定期將主管

機關之相關函文轉知予董事與內部人，以加強

其法遵意識。每年舉辦誠信經營相關內部教育

訓練，適時請董事參加外部相關座談會與課

程。112年度子公司新進員工計 2,037人於到

職當日之職前訓練(每人次平均教育訓練時間

約 1小時)其訓練範疇皆包含「行為準則」。

總公司 112年全年度新進員工人數計 23人於

到職當日進行到職及相關教育訓練宣導(每人

次教育訓練時間約 8小時)，「行為準則」、

「內線交易宣導」皆包含在內。另於公司內部

線上課程完成員工「行為準則」宣導計 118人

次，訓練時數 59小時。 

三、公司檢舉制度之運作情形 

（一）公司是否訂定具體檢舉及獎勵制度，並建

立便利檢舉管道，及針對被檢舉對象指派

適當之受理專責人員？ 

 

 

 

  

本公司設有全球員工通報專線

(whistle@globeunion.com)，員工為解決道德

困境，尋求建議及呈報疑慮，可以透過呈報部

門主管、呈報當地的人力資源單位或內審單

位，或透過全球員工通報專線，以實名方式針

 

無重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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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作情形 與上市上櫃公司誠信

經營守則差異情形及

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對行為準則各規範提出疑慮或檢舉違反行為準

則的事件。全球員工通報專線由集團人資負

責，依情節需求與稽核單位合作或指派相關單

位協助調查。公司依檢舉情事之情節輕重，酌

發合理獎金。內部人員若有虛報或惡意指控之

情事，應予以紀律處分，情節重大者予以革

職。 

（二）公司是否訂定受理檢舉事項之調查標準作

業程序、調查完成後應採取之後續措施及

相關保密機制？ 

  各通報/檢舉資訊應包含人/事/時/地/物等詳

細資訊，內容於符合「實名、具體、完整、出

於善意」方予以受理。依據公司內部通報制度

運營規定，檢舉情事涉及一般員工者應呈報至

機能別主管，檢舉情事涉及董事或高階主管，

應呈報至獨立董事或審計委員會。如經證實被

檢舉人確有違反相關法令或本公司誠信經營政

策與規定者，應立即要求被檢舉人停止相關行

為，並為適當之處置，且必要時透過法律程序

請求損害賠償，以維護公司之名譽及權益。針

對事實審核的結果採取相應措施，負責單位需

於規範天數內回覆處理結果並完成結案。  

 

無重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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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作情形 與上市上櫃公司誠信

經營守則差異情形及

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三）公司是否採取保護檢舉人不因檢舉而遭受

不當處置之措施？ 

  主管與處理檢舉情事之相關人員應對於檢舉人

身分及檢舉內容予以保密，並承諾保護檢舉人

不因檢舉情事而遭不當處置。對於通報者及通

報內容進行嚴格的保密管理，徹底保護好通報

者及利害關係者的通報資訊，禁止通報者在身

份（人事）上有利益損失或者工作條件上有差

別化。 

無重大差異。 

四、加強資訊揭露 

公司是否於其網站及公開資訊觀測站，揭露其所

定誠信經營守則內容及推動成效？ 

 

 

  

本公司適時透過公開資訊觀測站、年報、公司

網站揭露誠信經營相關資訊。 

 

無重大差異。 

五、公司如依據「上市上櫃公司誠信經營守則」定有本身之誠信經營守則者，請敘明其運作與所定守則之差異情形：本公司已制定

「誠信經營守則，其運作之差異情形如前述。 

六、其他有助於瞭解公司誠信經營運作情形之重要資訊：（如公司檢討修正其訂定之誠信經營守則等情形）：108年11月8日修訂「誠

信經營守則」。 

 




